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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文件

冀残联 〔２０１７〕１５号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　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对考入高等院校贫困残疾学生及贫困
残疾人家庭子女实施资助政策的通知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残联、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

形势下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 （冀发 〔２０１４〕１７号）、 《河北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冀政发

〔２０１５〕３０号）和 《河北省残疾人事业发展 “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冀政办字 〔２０１６〕第 １８８号），保障贫困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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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接受教育，顺利完成学业，现对贫

困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学生进行教育资助规定如下：

一、资助范围和标准

（一）资助范围。

纳入建档立卡、特困供养、低保范围的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

大学本科院校 （含特殊教育本科）、研究生院校的河北省籍贫困

残疾学生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

（二）资助标准。

１贫困残疾研究生由省本级一次性资助每人６０００元。

２贫困残疾本科生由省本级一次性资助每人５０００元。

３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研究生、本科生由省本级一次性资

助每人３０００元。

二、资助对象条件和提供申请材料

（一）资助对象条件。

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守法律和

社会公德。

２遵守校纪校规，尊敬师长，努力学习，团结同学，奋发

向上。

３残疾学生本人或家长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４贫困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的即可进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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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②家庭纳入建档立卡范围；

③特困供养的残疾人。

（二）提供申请材料。

１学生本人身份证 （原件、复印件）；

２学生本人或父母其中一方残疾人证 （原件、复印件）；

３当年录取院校 《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４学生证复印件或学校入学证明 （原件）；

５最低生活保障证、建档立卡证明、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

（提供其中一项即可）。

三、申报程序

申请资助的学生需携带申请材料向其户口所在地的县 （市、

区）残联提出申请，并填报 《河北省资助当年考入高等院校贫

困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申请表》（附件 １），经县

（市、区）残联审核，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在当地公示一周后

上报市级残联。市级残联对申请资助学生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审

核并存档，审核无误后由残联、财政联合起草资助报告，连同河

北省资助当年考入高等院校贫困残疾学生汇总表 （附件 ２）、河

北省资助当年考入高等院校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汇总表 （附件

３）于每年１０月 ２０日前报送省残联，省残联商省财政厅后，由

省财政厅从下一年度提前预拨资金中支付。

—３—



四、资助资金的筹措及发放

所需资金从年初预算安排的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中统筹解决。对当年考入高等院校的贫困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

家庭子女，确定为资助对象后，经省级财政部门审核同意，按资

助标准和资助人数将资助资金逐级下拨至县级残联，县级残联对

符合资助条件的资助对象实施资助。各级残联要将资助结果向社

会公布。属于大专 （含大专）以下学历的贫困残疾学生和贫困

残疾人家庭子女由各市 （省财政直管县）、县 （市、区）自行制

定资助标准及办法。

五、加强资金管理工作

对考入高等院校的贫困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学生

实施资助，是得残疾人心、合残疾人意的民生工程，是残疾人提

高素质、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是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具

体举措。各级残联要高度重视，加大对贫困残疾学生就学支持力

度，了解掌握贫困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学生情况，并

逐一建档立卡，做到底数清楚。要加强对资助工作的管理，规范

申报程序，严格受资助人材料的审核，不断完善资助管理制度，

加强监督检查，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确保及时足额将

资助资金拨付受助学生银行帐户，原则上不发放现金，专款专

用。省残联、省财政厅共同组成监督评估组，对资金的使用情况

进行不定期抽查。对挤占挪用资金，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等违法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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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行为，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若发现不能及时上报申请材

料、不按时发放助学金的单位，将予以通报。各市、县残联对得

到资助的贫困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要跟踪问效，鼓励

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顺利完成学业。

各市 （含定州、辛集市）残联、省财政直管县残联要结合

实际制定本地区对大专学生的资助政策；县级残联要结合实际制

定本地区对中专学生的资助政策。

六、做好宣传工作

各地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

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爱和关心，宣传我省对贫困残疾学生及贫

困残疾人家庭子女的资助工作，宣传受助学生克服自身和家庭困

难，刻苦学习文化知识，顺利完成学业的典型实例。要进一步弘

扬中华民族扶残助残的传统美德，宣传和倡导扶残助残的社会风

尚，营造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的社会氛围，推动全省残疾人教育

事业加快发展。

本文件自２０１８年 １月 １日起施行。２０１７年秋季入学的贫困

残疾研究生、本科生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研究生、本科生享受

调整后的资助政策。冀残联字 〔２０１２〕２１３号、冀残联办函

〔２０１５〕９号文件废止。

附件：１河北省资助当年考入高等院校贫困残疾学生及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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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残疾人家庭子女申请表

２河北省资助当年考入高等院校贫困残疾学生汇总

表

３河北省资助当年考入高等院校贫困残疾人家庭子

女汇总表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　　　　　河 北 省 财 政 厅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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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河北省资助当年考入高等院校贫困残疾学生
及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申请表 （　　　年）

姓　　名 性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邮政编码

近期免冠

一寸照片

家庭详细

住　　址

录取学校 专　　业

申请受助

类型 （在

对应类型

□打 “√”

贫困残疾学生　　　　　　□

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　　　□

学生

残疾人证号

父 （母）

姓名

父 （母）

残疾人证号

提供何种

申请材料

申请理由

根据河北省残联、省财政厅关于对考入高等院校贫困残疾学生及贫困

残疾人家庭子女实施资助政策，特申请资助。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 （市、区）残联审批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残联审批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１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不得代填；
２此表一式两份，由县 （市、区）残联、市级残联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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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印发


